监考流程：
1、考前20分钟组织考生入场，按指定座位就座。考生一律坐在过道两侧，中间不安排。
2、宣读考生须知。核对准考证、身份证。
3、考前5分钟分发试题。
4、考试正式开始。组织学生签到，核对学生证件。
5、开考15分钟后，迟到者不能进入考场，登记未参加考试的考生信息。
6、考试结束，考生离场。收回试题、答题纸、草纸。
7、如有违纪现象，及时填写“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考试违纪作弊情况登记表”，考生需签名确认。
注意事项：
1、除准考证、身份证外，考生不得带其它物品进入考场。监考教师不负责看管任何考生物品。
2、瓶装水一律放在脚下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手机等电子通讯类产品，一经发现，一律按照违纪处理。
